
「學校行政主任」入職培訓課程 –

學校的商業活動

2020年

教育局



學校的商業活動

 讓學生直接受益、屬教育性質

 能通過開放學校設施而推動與社區的協作

例子

• 售賣課本、校刊及其他刊物

• 售賣習作簿、文具及其他用品

• 飯盒供應安排

• 提供校巴服務

• 經營食物部

• 校內書展

EDB ScExO Ind Prog 2020 2



條例／指引

 《教育規例》第 99A 及 99B 條

學校在校舍經營或准許他人經營任何商業
活動或就供應規定學生須使用的物品直接／
間接進行業務或與任何人作出商業安排

須事先取得相關的書面批准

所有從商業活動產生的利潤或淨收入必須運用於
學生直接受益的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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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／指引 (2)

 須事先取得相關的書面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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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 批核人員 相關通告／指引

未設有
法團
校董會

教育局
常任秘書長

• 通告第10/2016號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
• 通告第4/2013號「資助學校採購程序」

設有
法團
校董會

法團
校董會

• 通告第10/2016號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
• 通告第4/2013號「資助學校採購程序」

•《設有法團校董會的資助學校財務管理指引》
(主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校本管理 > 法團校董會學
校專區) 網頁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sbm/corner-imc-sch/fm guide chinese_Sept 2017r3.pdf


條例／指引 (3)

 《教育規例》第 99A 及 99B 條

 《教育條例》第 40BF、40BG 及 40BH
(只適用於法團校董會學校)

 教育局通告／通函
通告第10/2016號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
通告第 4/2013號「資助學校採購程序」
通告第14/2003號「學校及其教職員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」
通函第26/2020號「學校選用優質課本和學與教資源」

 《防止賄賂條例》(第201章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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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

 自願性質

 利潤用於學生直接受益的用途上

 利潤不應移交至第三者

 定期進行招標／報價程序
(至少每 3年一次為宜)

 符合土地契約及／或租賃協議訂明的條件

 絕對不可接受課本出版商／零售商提供的
捐贈／任何形式的利益

 不應索取或接受供應商／承辦商的捐贈／任
何形式的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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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注意事項

 盡量減少只適用於某一所學校學生的物品

 不可在售賣課本中獲利

 所得的利潤不得超過物品成本價的15 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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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的行政安排

1. 審慎考慮接受供應商／承辦商的捐贈或利益

 十分特殊及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才可考慮接受
（註：必須獲得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事先批准，並
記錄在案）

 不應容許捐贈／利益影響其選擇

 絕對不可接受課本出版商／零售商的捐贈／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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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的行政安排 (2)

2. 保存完整記錄

 妥善保存學校收支賬目及有關記錄

 適時更新捐贈記錄冊

•樣本參考教育局網頁

(主頁 > 學校行政及管理 > 財務管理 > 學校財務注意
事項 > 學校及其教職員收受利益和捐贈事宜參考資料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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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fin-management/notes-sch-fin/ref-donation-acceptance/index.html


捐贈記錄冊樣本

10

學校必要接受供應商/
承辦商捐贈項目的原因

校董會/法團校董會批准
(校內檔案編號及日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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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的行政安排 (3)

3. 與家長溝通（包括透過通告）

 說明自願性質

 通知家長供應商／承辦商所提供的價格

 詳盡列明各項物品和收費服務的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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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的行政安排 (4)

4. 防範利益衝突及賄賂行為

 職員須承諾就利益衝突作出申報或披露

 妥善記錄申報或披露，及採取必要行動

 在報價／招標的文件和合約條款中加入防止
賄賂條款

• 範文參考教育局通告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附件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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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賄賂條款範文

 教育局通告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附件2

13EDB ScExO Ind Prog 2020



學校的行政安排 (5)

5. 確保家教會及辦學團體參與的商業活動
符合相關安排

 家教會及辦學團體安排商業活動

• 須事先取得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的授權

 家教會及辦學團體進行商業活動

• 應被視為競投者之一

• 由學校負責進行有關的採購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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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活動的監管

 建議設立「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」

主席：1 名資深教職員

成員：(a) 至少 2 名其他教職員；及

(b) 2 名家教會代表

 教職員需由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授權校長
委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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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活動的監管(2)

 「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」主要職責:

確保學校遵從教育局通告「學校的商業活動」
所載的規定

定期審查供應商／承辦商提供的物品、服務及質素

確保沒有承辦商把服務／採購分判予第三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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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討論

 A 學校提供書目表予學生以購買下一學年的
課本，在其封面顯示了課本供應商名稱及地
址。書目表由課本供應商免費印製。學校並
無就甄選此供應商進行報價／招標程序。

競爭性採購程序以確保公平及價錢和品質具競爭性

如無通過具競爭性的採購程序，不應在校舍提供、
展示或張貼商業宣傳物品

免費書目表及海報顯示了供應商／零售商名稱及
地址會誘導學生從有關供應商／零售商購買貨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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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討論 (2)

 B 學校在招摽文件中要求飯盒承辦商向學校
職員提供免費飯盒。

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絕對不應批准其成員或教職
員索取或接受任何形式的利益

供應商／承辦商所提供的好處／利益的成本最終
亦會由有關家長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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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用資助學校校舍

 政府鼓勵學校盡量開放學校設施，讓社會機
構租用校舍，加強學校與社區合作

 學校應履行社會責任，盡量開放學校設施予
外間團體(尤其非牟利機構)，支援社區
服務和活動

 在處理相關事宜時，學校須持平公正，避免
偏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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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／指引

 教育局通告第 5/2011號 「租用資助學校校舍」

 租用資助學校校舍徵收費用指引
 (主頁 > 學生及家長相關 > 學校資料 > 與學校有關的費用
和收費 > 與資助學校有關的費用和收費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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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tudent-parents/sch-info/fees-charges-in-sch/aided-sch/Guidelines-Schedule-2018c.pdf


基本原則

 校本政策
應預先制定獲校董會／法團校董會同意的租用校
舍收費政策

租借安排不會妨礙學校正常運作

符合現行規定、規則及指引，並與租賃協議及／
或土地契約條款沒有抵觸

 收費事宜
一般而言，借用資助學校設施均須繳費

學校應盡可能根據收回全部成本的原則向租用者
收取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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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(2)

 保險安排
租用團體應自行購買足夠的保險

承諾向學校及教育局(如適用)賠償因其行為或
疏忽導致的所有損失

 行政及會計安排
學校應記錄所有租用或免費借用校舍的詳情

學校應預先收取租金，並發出收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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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(3)

 學校在租借校舍予校外團體時，應考慮：

團體所辦活動的性質和目的

• 非牟利團體借用校舍舉辦學校／教育／培訓活動(如
家教會會議、考評局的考試、職訓局開辦的課程)？

• 將校內停車場租借予外間團體作停泊私家車之用？

• 長期借出學校房間予宗教／辦學團體作辦公室之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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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(4)

租借校舍對學校運作的影響
• 於周末、學校假期開放學校設施予體育團體舉辦體育
活動？

• 於上課時間租借課室予外間團體？

借用機構會否無形中得到補助

• 政府部門免費借用校舍舉行活動／作投票或點票
用途？

• 非牟利機構(如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、香港學界
體育聯會)免費借用學校禮堂舉辦校際比賽或教育
活動？

• 免費租借操場予私人／商業機構舉辦聯誼活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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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籌款活動

 《教育規例》第 66 條
禁止未經常任秘書長准許而收費

 學校的籌款活動須事先經常任秘書長以
書面准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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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批准

常任秘書長已批准進行下列籌款活動﹕

1. 學校

a. 為認可公益慈善機構或信託金籌款*

b. 為已獲常任秘書長特別核准的團體籌款
c. 為學校本身需要籌款
d. 允許學生協助在校外進行上述籌款活動

2. 認可公益慈善機構或信託團體*
 在校內向學生募捐

*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機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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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

 學生的參與或捐獻必須完全出於自願

 與家長溝通（包括透過通告）
清楚指明籌款活動的原意

不應暗示，甚至明示，學生或申請人的地位與
家長可能作出的捐獻有任何關係

不應建議捐款額

 參閱現行《防止賄賂條例》（201章）的
有關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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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原則 (2)

 按需要獲取有關主管當局的批准

 妥善記錄有關帳目，並展示於校內壁報板上，
以供查閱

 遵從《學校籌款活動》指引
 (主頁> 學校行政及管理> 一般行政> 有關活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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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頁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attachment/tc/sch-admin/admin/about-activities/sch-fund-raising/guidelinfundraising_c.pdf


查詢

 一般事宜

所屬地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

 土地事宜 (如校舍內的土地用途)

所屬分區地政處

EDB ScExO Ind Prog 2020 29


